2007年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
試卷三（聆聽能力）、試卷四（說話能力）
及試卷五（綜合能力考核）考試程序說明

2007年香港中學會考開始，中國語文科將加入三份專卷，分別考核聆聽能力、說話能力以及綜合能力，以下為該三卷考試安排的述要：
試卷三（聆聽能力）與試卷五（綜合能力考核）
（1）兩卷考試於同日、同場舉行，先考試卷三，再考試卷五，中間不設休息；
（2）考生必須攜帶耳筒收音機接收本局通過電台播放的聆聽資料；
（3）試卷五的聆聽資料將緊接試卷三考試後播出；
（4）兩卷的考試程序如下：
	考生進入試場就座，並遵照試場主任指示調校收音機頻道
(
試場主任派發「試卷三及試卷五試題答題簿」一本（#）
及試卷五閱讀材料
(
考生按指示於試題答題簿貼上電腦條碼、填寫考生編號，
並檢查有否缺頁（*）
(
試卷三考試正式開始（*）
(
試卷三考試結束（*）
(
播放試卷五注意事項（*）
(
試卷五考試正式開始，考生須先聆聽錄音資料，
再處理閱讀材料（*）
(
試場主任宣布考試結束
(
試場主任收集試題答題簿
(
待試場主任宣布，考生方可離開試場



註：（#）試卷三及試卷五以一本試題答題簿作答
（*）由電台宣布
4.1
試卷三聆聽能力與試卷五綜合能力考核於同日、同場舉行，其安排是先考試卷三，再考試卷五。聆聽資料（廣東話）將借用香港電台頻道播放，考生須帶備耳筒收音機應考；普通話版則另設試場，以錄音光碟播放。以普通話應考的考生，無須帶備耳筒收音機。在考試開始前，試場主任會派發「試卷三及試卷五試題答題簿」一本、試卷五閱讀材料。考生必須先作答試卷三，待本卷考試結束後，方可作答試卷五。
4.2
試卷三的聆聽資料只會播放一次，考試時間約為45分鐘。在該卷考試結束後，試卷五的聆聽資料將會緊接播出。電台先會宣布有關試卷五的一些注意事項，然後播放本試卷的聆聽資料（此時試場主任依電台指示開始計時，直至1小時15分鐘後考試結束）。播放聆聽資料時，考生可記錄要點。播放完畢，考生須關掉收音機，摘下耳筒，繼續考試，直至考試結束。
4.3
一如試卷三，試卷五的聆聽資料只會播放一次。考生應細心聆聽，然後才處理所派發的閱讀材料，並完成題目所指定的任務。
試卷四（說話能力）
（1）考試包括朗讀及口語溝通兩部分；
（2）考期15天，每天考試分兩節進行；
（3）考生須按准考證上列明的時間到所屬試場報到。參加第一節考試的考生，其報到時間為下午4時30分（約可於6時30分前完成考試，離開試場）；參加第二節考試的考生，報到時間為下午6時15分（約可於8時15分前完成考試，離開試場）。
（4）本卷的考試程序如下：
	考生前往報到室報到
(
獲派號碼貼紙及2張電腦記分紙
(
按報到室主管指示，往備試室準備甲部朗讀考試
(
備試室主管派發朗讀試題（準備時間3分鐘）
(
按備試室主管指示前往考室（考生必須攜帶准考證）
(
交電腦記分紙予主考員後，朗讀考試開始
(
完成朗讀考試後，返回備試室等候
(
按主考員指示，返回原來考室準備乙部口語溝通考試
(
依據貼紙號碼圍桌而坐，由主考員派發試題及發放討論材料
（準備時間10分鐘）
(
口語溝通考試開始（不設首輪發言）
(
完成口語溝通考試後，考生可離開試場


4.1考試時間安排：
	時間
	內容

	第
一
節
	第一組考生
	5:00–5:10pm
	朗讀

	
	
	5:10–5:45pm
	口語溝通（連準備時間，下同）

	
	第二組考生
	5:45–5:55pm
	朗讀

	
	
	5:55–6:30pm
	口語溝通

	
	6:30–6:40pm
	休息

	第
二
節
	第三組考生
	6:40–6:50pm
	朗讀

	
	
	6:50–7:25pm
	口語溝通

	
	第四組考生
	7:25–7:35pm
	朗讀

	
	
	7:35–8:10pm
	口語溝通


4.2
考生須依據准考證上的指示，在考試日準時抵達試場的報到室報到。考生若遲到超過30分鐘，將不獲安排考試，須再申請補考及繳付有關費用。
4.3
考生須先考甲部朗讀，再考乙部口語溝通。口語溝通每組六人，除非有人缺席而後來者又未能及時補上，才會減少組員人數。但無論如何，每組不少於四人，主考員會因應實際情況而調整考試的時間。
4.4
考生須於備試室內準備甲部朗讀，準備時間為3分鐘。在準備期間，考生不得與人交談，但可在試題紙上寫下要點。時限屆滿，考生依次前往考室應考。每個考室內都有兩位主考員一同主持考試。考生進入考室後，首先把手上的電腦分紙及准考證交給兩位主考員（但無須交出試題紙），然後面向他們站立，待主考員示意，考生便可開始朗讀。為令考試公平及運作暢順，考生須於1分鐘內完成朗讀。考生完成朗讀考試後，須把試題交還主考員，並在主考員示意後，離開考室，返回備試室就座，等候乙部口語溝通考試。這時，考生必須保持肅靜。
4.5
在全組六位考生均完成朗讀考試後，主考員會召喚該組各人由備試室重返考室，參加乙部口語溝通考試。考生應依據貼紙的號碼，按指示圍桌而坐。此時，主考員會把試題派發給考生，並發放有關的討論材料。考生有10分鐘準備時間，在準備期間，考生不得與人交談，但可在試題紙上寫下要點。準備時間屆滿，主考員會示意口語溝通考試開始。
4.6
整個考試為時25分鐘（若全組五人，時間縮短為20分鐘；若全組四人，則縮短為16分鐘），考生可自由發言討論（考試不設每人一分鐘首輪發言時間），每次發言雖不設時限，但考生如果壟斷發言機會，或強行中斷別人發言，搶白對方，主考員會斟酌給予較低分數。
4.7
在討論期間，主考員不會參與討論。考生可以在別人發言時在試題紙上記下要點，以便發言時參考。結束時，考生須把試題及所有討論材料交還主考員，然後離開試場。
4.8
參加普通話組的考生，其安排與以上相同。
香港考試及評核局
2006年9月
